
附件 2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支撑数据目录

1.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教务处负责）

2.教师数量及结构（全校及分专业）（教务处负责）
建议写一段关于本院师资队伍的总体情况，然后提供统计数据表格。建议描

述性语言与建议表格如下：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人，外聘教师***人，外籍教师***名，具有一年以上（累计）

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的专任教师总数为占比***%。…...
2.1 教师数量=专任教师数＋聘请校外教师数×0.5
说明：外聘校外教师总数原则上不超过本校专任教师总数的 1/4。
2.2 教师结构：建议按照年龄、职称、学缘结构等统计全校情况（见参考表

格 2.2, 2.2-1, 2.2-2, 2.2-3, 2.2-4），并提供分专业情况表格（请注意表 2.2-1，2.2-2，
2.2-3，2.2-4 之间专业教师数据的一致性）。

表 2.2 2023-2024 学年专任教师队伍年龄、职称、学缘结构表

（注：数据统计至 2024 年 6 月底）

年龄
总人数

35 岁及以下 36-45 岁 46-55 岁 56 岁以上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职称
总人数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及以下

学缘结构
总人数 有外校教育经历的教师 无外校教育经历的教师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表 2.2-1 2023-2024 学年分专业专任教师队伍职称结构表

（注：数据统计至 2024 年 6 月底）

系名称 专业名称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及以下

人数
比例

（%）
人数

比例

（%）
人数

比例

（%）
人数

比例

（%）

表 2.2-2 2023-2024 学年分专业专任教师队伍年龄结构表

（注：数据统计至 2024 年 6 月底）



系名称 专业名称

35 岁及以下 36-45 岁 46-55 岁 56 岁以上
平均

年龄人数
比例

（%）
人数

比例

（%）
人数

比例

（%）
人数

比例

（%）

表 2.2-3 2023-2024 学年分专业专任教师队伍学历结构表

（注：数据统计至 2024 年 6 月底）

系名称 专业名称

博士 硕士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人员比例（%）人数
比例

（%）
人数 比例（%）

表 2.2-4 2023-2024 学年分专业专任教师队伍学缘结构表

（注：数据统计至 2024 年 6 月底）

系名称 专业名称
有外校教育经历的教师 无外校教育经历的教师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3.专业设置情况（全校本科专业总数、当年本科招生专

业总数以及当年新增专业、停招专业名单）（教务处负责）
建议用描述性语言说明，如：

学校设有***个院（系）、***个本科专业。20**年，新增***、###......专业，

合计***个专业纳入招生计划，***、###、&&&……专业停招。

4.生师比（全校及分专业）（教务处负责）
4.1 全校生师比=折合在校生数/教师总数
说明：

教师总数应与 2.1 的“教师数量”一致。

4.2 分专业师比=专业本科生数/专业教师总数（见参考表 4）
说明：

（1）教师的专业划归可按其专业归属划分、也可以按照所任课的专业划分。但是

一名教师只能划归至一个专业，不可重复计入。



（2）对于实施大类招生的专业，专业学生数可依据招生计划数进行归类。

（3）对于基础部、外语系等，只上公共基础课的教师不应计入专业（类）教师中。

表 4 2023-2024 学年分专业生师比一览表

（注：数据统计至 2024年 6 月底）

系别 专业名称 学生数 教师人数 生师比

5.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财务处负责）

6.当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财务处负责）

7.生均图书（图文中心负责）
生均图书=图书总数/折合在校生数

说明：

（1）建议对图书总数进行类别划分，再统计生均值。

（2）因电子类图书已在相关指标的定量中予以考虑，计算时不包括在内。

（3）“合计”=中文图书+外文图书+缩微资料+ 视听资料+中文期刊+外文

期刊+ &&& + ###。“生均”=合计/折合在校生数。

表 7 2023-2024 学年生均图书分类统计表

（注：数据统计至 2024年 6 月底）

类别 累积量（册/小时） 类别 累积量（册）

中文图书（纸质） 中文期刊

外文图书（纸质） 外文期刊

缩微资料 &&&
视听资料 ###

图书（纸质）合计 生均图书

8.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种数（图文中心负责）

表 8 电子图书、电子期刊情况一览表

（注：数据统计至 2024年 6 月底）

种类 数量（种） 种类 数量

中文电子图书 中文电子期刊

外文电子图书 外文电子期刊

电子图书合计 期刊数合计

9.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其中生均实验室面积）（总务



处负责）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行政办公用房面积）/全日制在

校生数

10.生均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财务处负责）
说明：

（1）日常运行支出指的是学校开展普通本科教学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发生的

支出，仅指教学基本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30 类）（不含教学专项拨款支

出）， 具体包括：教学教辅部门发生的办公费（含考试考务费、手续费等）、

印刷费、 咨询费、邮电费、交通费、差旅费、出国费、维修（护）费、租赁费、

会议费、 培训费、专用材料费（含体育维持费等）、劳务费、其他教学商品和

服务支出（含 学生活动费、教学咨询研究机构会员费、教学改革科研业务费、

委托业务费等）。

（2）统计口径为 2023年 12 月底，取会计决算数

11.本科专项教学经费（自然年内学校立项用于本科教学

改革和建设的专项经费总额）（财务处负责）

12.生均本科实验经费（自然年内学校用于实验教学运行、

维护经费生均值）（财务处负责）

13.生均本科实习经费（自然年内学校用于本科培养方案

内的实习环节支出经费生均值）（财务处负责）
说明：数据 11、12、13 统计口径为 2022 年 12 月底。统计时请注意金额的单

位（元或万元）。

14.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学年内实际开设的本科培养计

划内课程总数，跨学期讲授的同一门课程计 1 门）（教务处

负责）
说明：

（1）数据统计口径为 2023-2024 学年。

（2）以实际开设出来的课程为统计对象。

（3）课程类别（包括但不限于表中所列）与课程教学规模建议如表 14-1。
（4）表 14-1 与表 14-2 门次数应是一致的

课程类型

通识教育

基础课

大类学科

基础课

专业

主干课

专业

选修课

实践类

课程

素质

拓展课

合计

门数



表 14-1 2023-2024 学年课程总量与结构一览表

表 14-2 2023-2024 学年课堂教学规模一览表

开课班规模（人） 0-30 人 31-59 60-89 人 90-120 120-149 大于 150

开课班数

占比（%）

15.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按学科门类、专业）（教

务处负责）
说明：建议用最新版教学计划统计。建议表格见表 19-1 和 19-2。

表 15-1 2022 级教学计划中实践类课程学分比例一览表

（按门类统计）

专业门类 实践课程（平均）学

分

实践课程（平均）学

分比%

占总学时比例%

工学

管理学

文学

经济学

艺术学

表 15-2 2022 级教学计划中分专业实践类课程学分比例一览表

（按专业统计）

系别 专业名称 学分 比例（%）

16.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按学科门类、专业）（教

务处负责）

表 16-1 2023 级教学计划中选修类课程学分比例一览表

（按门类统计）

专业门类
教学计划（平

均）总学分

选修课程（平均）

学分

选修课程平均学

分比%
占总学时比例%

工学（4 年制）

管理学（4 年制）

门次



经济学（4 年制）

文学（4 年制）

艺术学（4 年制）

表 16-2 2023 级教学计划中分专业选修类课程学分比例一览表

（按专业统计）

系别 专业名称 学分 比例%

17.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不含讲座，

全校及分专业）（教务处负责）
说明：

（1）对于因病整年休息、公派出国一年、学年中调离、新进校不足三个月

等特殊情况的教授，在计算时全校教授授课率时，分子、分母可同时不计入。

（2）在计算分专业教授授课率，对于仅上公共基础课（如高等数学、大学

物理、大学英语）的教授，不应计入分专业授课率。建议可单列一种类别，如：

高等数学教研室、大学英语教研室；或者不显示。

表 17 2023-2024 学年分专业教授授课率一览表

系别 专业名称 教授总数 授课教授人数 比例（%）

18.教授讲授本科课程占课程总门次数的比例（一门课

程的全部课时均由教授授课，计为 1；由多名教师共同承担

的，按教授实际承担学时比例计算，全校及分专业）（教务

处负责）

表 18 2023-2024 学年分专业教授授课门次统计表

系别 专业名称 本专业课程总门次 授课教授门次 比例（%）



19.实践教学及实习实训基地（分专业）（教务处负责）
说明：

（1）纳入统计的实践教学及实习实训基地，应是与学校（学院）签署过合

作协议、并在统计学年时使用的基地.

表 19 2023-2024 分专业实习实训基地一览表

系别 专业名称 实习实训基地数

20.应届本科生毕业率（全校及分专业）（教务处负责）

21.应届本科生学位授予率（全校及分专业）（教务处负

责）
说明 ：

（1）建议用文字统一说明全校的本科毕业率和学位授予率，如：

2024届应毕业 人，实际毕业 人，毕业率 %。2024届实际毕业 人，

其中 人获学士学位，学士学位授予率 %。

（2）分专业毕业率与分专业学士学位授予率表如下：

表 21 2024 届分专业毕业率、学士学位授予率、总毕业率、总学士学位授予率

统计表

系名 专业
应毕业

人数

毕业人

数

授予学位

人数
毕业率

学位

授予率

22.应届本科生初次就业率（全校及分专业）（招就处负

责）
截止 2024 年 6 月底，2024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 %。

表 22 2024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一览表

系名 专业名称 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

灵活就业率

（%）

升学出国率

（%）



23.体质测试达标率（全校及分专业）（公体部负责）
说明：

（1）建议全校体质测试达标率按照年级进行统计：

表 23-1 2023-2024 学年学生体质测试情况统计表

（该数据统计至 2024 年 6 月）

年级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总体

（2）分专业体质测试达标率建议表见表 23-2（包含了各种可能的情况）
表 23-2 2023-2024 学年分专业体质达标率

（该数据统计至 2024 年 6 月）

系名称 专业名称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24. 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方法与结果）（教师教学发

展中心、招就处负责）
说明：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可以从在校生以及毕业生两个方面进行：

（1）在校生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可用网络填写表格方式进行，问卷内容建

议包括：培养目标、师资力量、教书育人、教学设施、教学管理、实践教学、学

习氛围，以及课程学习收获度等。

（2）毕业生满意度调查（建议包括：对母校的教学满意度、毕业生的现状

满意度、总体创新能力满足度、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满意度等）。

25.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调查方法与结果）（招就

处负责）
说明：

考虑到 2024届刚刚毕业，建议用 2023 届学生的毕业生满意度调查数据。

调研方式建议采用填写网络表格方法。调查内容建议包括：对本校学生总体满意



度， 对毕业生现代科技基础知识、社会人文知识、跨学科专业知识的满意度，

对毕业生职业能力的动手操作能力、创新能力、管理能力的满意度，对毕业生职

业素养的情感与价值观、做事方式、个人品质的满意度等，具体内容各个学校可

自行设计。

26.其它与本科教学质量相关数据
说明：可视具体情况，提供教学质量相关数据，各部门自行提供，可以但不

限于：

（1）师德师风建设、学风建设开展的工作与取得的成效；

（2）毕业设计（论文）成绩；

（3）学生学科竞赛成绩、发表论文、获得专利等；

（4）学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情况与取得的成效等；

（5）通识教育基础课优良率、四六级成绩等

说明：

1.数据的计算方法参照《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

学条件指标（试行）〉的通知》（教发〔2004〕2号）及《中国教育监

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2020 年版）》（教发〔2020〕6 号）文件。

2.财务数据（如经费、工资等）按照自然年计算，截止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教学数据（学生、教师、专业、课程等）按照学年计

算，为 2023—2024 学年。

3.第 4项数据，分专业生师比=分专业在校本科生数/分专业教师

总数。分专业教师总数=分专业专任教师数+聘请校外教师数×0.5。

分专业专任教师指具有教师资格、主要从事本专业教学工作的人员。

单名教师最多归属一个专业，参与多专业教学的教师不得在多专业中

重复计算。对于按专业类招生或未将教师分到专业的学校专业，分专

业生师比暂时按照所在专业类生师比计。专业类生师比=专业类内所

有专业在校本科生数/专业类教师总数。

4.第 10 项数据参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通知》（教高厅〔2011〕2 号）文件，是指学校

开展本科教学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发生的支出，仅指教学基本支出中的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 类）（不含教学专款拨款支出），具体包括：教

学教辅部门发生的办公费（含考试考务费、手续费等）、印刷费、咨

询费、邮电费、交通费、差旅费、出国费、维修（护）费、租赁费、

会议费、培训费、专用材料费（含体育维持费等）、劳务费、其他教



学商品和服务支出（含学生活动费、教学咨询研究机构会员费、教学

改革科研业务费、委托业务费等）。取会计决算数。

5.分专业名称为教育部正式备案或审批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名称。

6.第 24、25 两项数据可视本校此项工作基础酌情公布。

7.质量报告中的各项数据均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


